附件
农业农村部关于调整渔船进出渔港
报告制度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当前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我部决定对现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进行调整。现通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海洋渔业船舶（以下简称“渔船”）进出我国渔港实行进出渔港报告制度。

二、管理主体
县级以上渔业渔政主管部门负责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工作的指导管理，县级以上承担渔业渔政行政执法或具有渔港监督管理职责的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部门”）负责渔船进出渔港报告的监督落实。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落实属地责任有关要求，负责督促所辖渔港内渔船严格执行进出渔港报告制度。

三、报告责任
渔船所有人（含实际经营人）为渔船进出渔港报告第一责任人，船长为渔船进出渔港报告直接责任人，应当对报告的真实性、时效性、规范性负责。
四、报告方式

渔船应通过农业农村部或省级进出渔港报告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进行报告。首次登录系统应注册并核对渔船基础信息，基础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更新。省级系统应在  年  月  日前与农业农村部“渔港通”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五、报告内容

出港报告内容包括：渔船出海前安全隐患自查情况、拟出渔港、拟出港时间、在船人员情况、携带网具情况等。

进港报告内容包括：拟进渔港、拟进港时间、在船人员情况、渔获品种和数量等。

六、报告要求

大中型渔船（船长12米及以上）渔船进出渔港实行航次报告，应当在驶离前或进入渔港前4小时完成报告，因不可抗力等因素不能及时完成进港报告的，应当在进港后6小时内补办报告手续。小型渔船（船长12米以下）进出渔港实行日报告，应当在驶离前或进入渔港前2小时报告；每日多次进出渔港的，应当在首次出港时报告，末次进港前2小时报告。当报告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变更或撤销后重新报告。根据管理部门指令执行海上搜救或其他公务任务的渔船无需报告。
七、报告结果

渔船提交进出港报告信息后，将收到系统校验的反馈信息。未收到反馈信息的，应主动联系管理部门获取。系统校验不合格的，应及时整改，整改完成后需重新提交报告，系统校验合格后，准予出海。

八、管理要求

县级以上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已发布台风、大风、寒潮等恶劣天气禁限航通知的，管理部门应严格落实通知要求，对相关渔船采取禁限航措施。各地管理部门要加强进出渔港渔船的监督检查，发现报告虚假信息尚未离港的或者不报告、报告虚假进港信息的渔船，应禁止其离港并接受调查；发现不报告或者报告虚假信息且已离港的渔船，应立即召回并立案调查，对不服从召回指令的，依法扣留或吊销船长职务证书，离港渔船非本港籍的，应第一时间通报船籍港地，由船籍港地管理部门立即召回并立案调查。鼓励各地将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履行情况与国家有关政策挂钩，建立奖惩机制。
本通告自    年  月  日起实施，《农业农村部关于施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2019〕2号）相应废止。
农业农村部             

2025年12月  日


